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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秘书辞任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证

券事务代表于馥铭先生提交的书面辞任报告。于馥铭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
职务，其原定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于馥铭先生的辞任自 2025年 12月 29日起生
效。辞任后，于馥铭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李娟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于馥铭

离任职务

董事会秘书

离任时间

2025年
12 月 29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年
6月11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
适用）

证 券 事 务 代
表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于馥铭先生关于董事会秘书的辞任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及经营管理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于馥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于馥铭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
作和健康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董事会秘书的聘任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李娟娟女士（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娟娟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和能力,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432-64684562
电子邮箱：hwdz99@hwdz.com.cn
联系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
李娟娟，女，1987年出生，2009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

会计师。历任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会计部税务会计；吉林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
资业务部投资总监；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项目部高级投资经理、资本市场
部高级投资经理。现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娟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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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孙海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将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5人调整至7人。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的
需要，由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孙海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
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海龙，男，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瑞萨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芯片设计工程师；

旺宏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芯片设计工程师；意法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华亚微
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产品经理；中国台湾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经理；Tallwood
Venture Capital投资总监。现任华芯原创（青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海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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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鉴于公司与《中国证券报》的信息披露服务协议于2026年2月28日到期，自2026年3月1
日起公司将不再通过《中国证券报》进行信息披露刊登业务；公司与《证券日报》的信息披露服
务协议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自2026年1月1日起公司将不再通过《证券日报》进行信息披
露刊登业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将于2026年1月1日变更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于2026年3月1日变更为《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
公司对《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长期以来为公司提供的优质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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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

257,354,508

26.79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于胜东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于馥铭先生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2,169,489

比例（%）

97.9852

反对

票数

4,242,289

比例（%）

1.6484

弃权

票数

942,730

比例（%）

0.366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2,296,301

比例（%）

98.0345

反对

票数

4,144,877

比例（%）

1.6105

弃权

票数

913,330

比例（%）

0.355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2,331,101

比例（%）

98.0480

反对

票数

4,092,977

比例（%）

1.5904

弃权

票数

930,430

比例（%）

0.3616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2,661,431

比例（%）

98.1764

反对

票数

3,781,947

比例（%）

1.4695

弃权

票数

911,130

比例（%）

0.35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部分
条款并取消监
事会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
东大会议事规
则》部分条款
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
事 会 议 事 规
则》部分条款
的议案

关于制定《会
计师事务所选
聘制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7,842,833

37,969,645

38,004,445

38,334,775

比例（%）

87.9496

88.2443

88.3252

89.0929

反对

票数

4,242,289

4,144,877

4,092,977

3,781,947

比例（%）

9.8594

9.6330

9.5123

8.7895

弃权

票数

942,730

913,330

930,430

911,130

比例（%）

2.1910

2.1227

2.1625

2.11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功承瀛泰（长春）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军、张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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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14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1月14日 14点00 分
召开地点：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14日
至2026年1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选举孙海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

司2025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360

股票简称

*ST华微

股权登记日

2026/1/8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6年1月9日、2026年1月12日和2026年1月13日；上午8:30-11:30；下

午13:00-16:30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委托代理他

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通过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并于 2026年 1月 13日下午 16时 30分前送达或传真至公
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直接参与股东会
投票。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于馥铭
联系电话：0432-64684562
传真：0432-64665812
通讯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董事会秘书处
邮编：132013
（二）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30分钟持相关股东登记

资料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费用等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选举孙海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360 证券简称：*ST华微 公告编号：2025-091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5年12月26日以电话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其中公司董事于胜东先生、李鹏女
士、吴铁成先生、徐克哲先生、孙军先生均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于胜东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要求，同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议事规则》。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议事规则》。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议事规则》。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议事规则》。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办法〉部分

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防范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办法》。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内部控制制度》。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十、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秘书工作制

度》。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孙海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的

需要，由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提名孙海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孙海龙先生任职资格
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关于选举孙
海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

要，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于胜东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聘任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李娟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务。董
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李娟娟女士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秘书辞任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25-113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00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长路111号永安公服5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明俊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87人，代表股份565,058,6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28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4,803,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85 人，代表股份 540,255,1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1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5人，代表股份11,622,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4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4人，代表股份 11,622,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35%。
3．公司董事、董事候选人、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899,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9%；反对1,841,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0%；弃权3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63,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235%；反对1,

84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473%；弃权31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92%。

（二）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853,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48%；反对6,889,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3%；弃权3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6,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035%；反对6,

889,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802%；弃权31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63%。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废止、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833,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13%；反对6,768,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78%；弃权4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6,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305%；反对6,

768,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40%；弃权457,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55%。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850,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43%；反对6,751,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48%；弃权4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3,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777%；反对6,

75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869%；弃权457,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55%。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859,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7%；反对1,885,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6%；弃权3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22,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751%；反对1,

88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90%；弃权31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6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绩效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623,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0%；反对1,881,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9%；弃权5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7,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471%；反对1,

88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54%；弃权55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7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章佳平律师、童碧君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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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成员当中设1名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的职工
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任期与
第五届董事会一致，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璇
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本次
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王璇女士简历
王璇，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人力资源

管理师。2013年1月至2023年5月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2016年6月至2024年4月任北
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工会主席；2021年4月至2023
年12月任本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任北京兴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
事；2022年7月至今任北京新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组织人事部
经理；2023年11月至今任公司党总支副书记；2024年4月至今任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支部书记；2017年6月至2025年12月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5年12月至今任
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目前，王璇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王璇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璇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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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6日以电话通知、
电子邮件、现场通知等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2025年12月29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长路111号永安公服5层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
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明俊
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化岩土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025年度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独立董事津贴的标准（税前）分别为：董事长年度薪酬

57.39万元/年，其他非独立董事年度薪酬25万元/年，实际薪酬根据考核情况和贡献进行调整；
独立董事津贴8万元/年。公司董事兼任其他职务或履行行政职责的，以其实际任职的岗位或
履行的行政职责确定薪酬，兼职不兼薪，不兼酬；独立董事按月发放津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25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税前）为：总经理年度薪酬 57.39万元/年，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51.65万元/年，实际薪酬根据考核情况和贡献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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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

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文燕。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57人，代表股份 6,759,136,0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05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112,
331,0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8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50人，代表股份 646,805,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56人，代表股份 647,
002,5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
股份19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50人，代
表股份646,805,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35%。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人

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25,381,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06%；

反对31,148,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8%；弃权2,606,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13,247,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7829%；反对 31,148,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42%；弃权2,6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9%。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制定、修订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同意6,752,280,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6%；

反对 2,54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弃权 4,30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0,147,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9405%；反对 2,548,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40%；弃权4,3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56%。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2）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51,576,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2%；

反对 3,261,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2%；弃权 4,298,9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42,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8315%；反对 3,26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0%；弃权4,29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4%。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3）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52,144,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6%；

反对 2,498,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弃权 4,49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0,010,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9193%；反对 2,498,8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62%；弃权4,4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4%。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450,575,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349%；

反对304,329,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25%；弃权4,230,94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8,442,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2.3093%；反对 304,329,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368%；弃权4,230,9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9%。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5）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50,215,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
反对 3,874,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3%；弃权 5,04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8,08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6213%；反对 3,874,7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89%；弃权5,0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8%。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截

至股权登记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112,133,557股，已回避对本议
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641,605,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59%；
反对 2,75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4%；弃权 2,644,64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1,605,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1659%；反对 2,752,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4%；弃权 2,644,6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8%。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万晓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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